
~董事會運作情形資訊~ 

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董事會共開會七次(A)，董事監察人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註 1) 
實際出（列）

席次數B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列）席率

(%)【B / A】(註 2) 
備註 

董事長 江財寶 7 0 100.00% 連任 

董事 王金榮 7 0 100.00% 連任 

董事 劉俐妏 7 0 100.00% 連任 

董事 林秋松 7 0 100.00% 連任 

董事 林泰山 7 0 100.00% 
109.06.09 

新任 

董事 楊培傑 7 0 100.00% 連任 

獨立董事 曾振輝 7 0 100.00% 連任 

獨立董事 陳永泰 7 0 100.00% 
109.06.09 

新任 

獨立董事 許晏蓉 7 0 100.00% 
109.06.09 

新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 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

立董事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一) 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3所列事項： 

開會日期 議案內容 

所有獨立董事意

見及公司對獨立

董事意見之處理 

111.06.09 

1.通過111年度配發現金股利之除息基準日。 
2.通過本公司投資設立越南子公司案。 
3.通過本公司溫室氣體盤查及時程規劃。 
4.通過購置毗鄰本公司南山廠土地資本支出案。 

所有獨立董事 

同意通過。 

111.08.09 1.通過購置毗鄰本公司南山廠土地資本支出進度案。 

111.11.09 

1.通過112年度稽核計劃。 
2.通過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 
3.通過修訂本公司「年終獎金辦法」。 
4.通過修訂本公司「員工酬勞發放辦法」。 
5.通過發放110年度員工酬勞之經理人分派案。 
6.通過變更雙簽會計師組合案。 

112.01.11 
1.通過修訂本公司「年終獎金發放辦法」。 
2.通過本公司2022年度員工年終獎金之經理人分配案。 
3.通過本公司2023年員工薪資調整案。 

112.03.15 

1.通過修訂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2.通過修訂本公司「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自我評鑑或同
儕評鑑辦法」。 

3.通過111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 
4.通過發放111年董事酬勞分派案。 
5.通過子公司溫室氣體盤查及查證規劃說明。 
6.通過本公司設置「公司治理主管」案。 



7.通過本公司設置資訊安全專責主管及人員案。 
8.通過修訂本公司章程條文。 
9.通過選舉董事(含獨立董事)案。 

10.通過受理董事(獨立董事)候選人之提名期間、應選名
額、受理出所及相關事宜。 

112.04.26 
1.通過董事會提名及檢查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2.通過解除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二) 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決

事項：無。 

二、 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

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 

會議日期 姓名 內容 利 益 迴 避

原因 

表決情形 

111.11.09 
江財寶、 

劉俐妏 

1. 發放 110 年度員工

酬勞之經理人分派

案。 

董事兼任經

理人 

其餘出席董

事同意通過 

112.01.11 
江財寶、 

劉俐妏 

1. 本公司 2022年度員

工年終獎金之經理

人分配案。 

董事兼任經

理人 

其餘出席董

事同意通過 

112.03.15 
江財寶、 

劉俐妏 

1. 發放本公司 111 年

度董事酬勞分派案 

董事兼任經

理人 

其餘出席董

事同意通過 

 

三、 上市上櫃公司應揭露董事會自我(或同儕)評鑑之評估週期及期間、評估範圍、方式

及評估內容等資訊，並填列附表二(2)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四、 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

等）與執行情形評估：本公司 109 年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屆滿改選時，已設置審計委

員會代替監察人職權。 

註1：董事、監察人屬法人者，應揭露法人股東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註2：(1)年度終了日前有董事監察人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列)席率(%)則以其在職
期間董事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列)席次數計算之。 

(2)年度終了日前，如有董事監察人改選者，應將新、舊任董事監察人均予以填列，並於備註欄註
明該董事監察人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列)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董事會開
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列)席次數計算之。 

  


